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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充分发挥政府投资作用，提高政府投资效益，规范政府投资行为，优化审批流程，激发社会投资活力，平远县根据相关规定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了《平远县县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就《办法》主要内容解读如下：
一、制订背景
2019年7月，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政府投资条例》正式施行，为政府投资管理提供了基本遵循。2021年12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推进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，明确要求各地加快推动出台政府投资地方性法规制度，细化本地区政府投资管理的法定职责、工作程序和运行机制。2023年11月，《广东省省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出台，进一步细化了省级政府投资管理规范。根据国家和省工作要求，2025年8月，梅州市人民政府印发了《梅州市市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，我县在执行国家和省、市相关规定，结合实际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形成了《平远县县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。
二、主要依据
本《办法》主要参考依据为《政府投资条例》《基本建设财务规则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省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《梅州市市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。
三、目标任务
建立健全平远县县级政府投资管理制度，规范县级政府投资行为，提高投资效益，优化审批流程，激发社会投资活力，确保政府资金用在刀刃上。
四、征求意见情况
《办法》先后二次征求各镇各单位意见，征求平远县司法局意见，并作了相应修改完善。未收到社会公众反馈的意见建议。
五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六章四十七条，涵盖了投资决策、审批流程、投资控制、计划管理、建设实施以及监督管理等流程，形成覆盖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。主要内容包括：
（一）总则（第一条至第八条）
包括《办法》制定的目的、意义、政府投资定义、投向、原则、基本要求、投资方式、职责分工等内容。
（二）政府投资决策（第九条至第二十三条）
包括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基本程序，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要求，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基本要求，审批权限划分、审批流程简化，项目立项审批材料要求、审批部门审批程序、审批时限、投资概算控制等内容。
（三）政府投资年度计划（第二十四条至第三十条）
包括政府投资项目年度计划编制范围、流程，年度计划执行要求和调整程序。
（四）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实施（第三十一条至第四十一条）
包括施工图设计与预算、招标与发包、建设管理、资金拨付、竣工验收与决算、后评价等内容。
（五）监督管理（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六条）
包括监督方式、信息共享与公开、档案管理等内容。
（六）附则（第四十七条）
包括生效日期与有效期、《办法》施行前后项目的适用、与上级规定衔接及负责解释部门。
六、利企惠民措施
本《办法》内容不涉及利企惠民方面的具体事项。
七、适用范围
本《办法》适用于使用预算安排资金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，包括新建、扩建、改建、技术改造等，覆盖平远县县直各类机关及其派出机构、所属事业单位，省、市属驻平各单位，县属企业等。
八、新旧政策差异
本《办法》属于新出台政策，自施行日期起5年内有效，无旧政策可对比。
九、其他说明事项
解读机关：平远县发展和改革局
咨询电话：0753-8825289
实施时间：发布之日起施行
